
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
115學年度專任教師甄選初試考生注意事項說明 

1、​ 初試時間：115年4月11日（星期六） 

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

高中專任輔導教師 8:40-10:20  輔導專業知能筆試 

 

2、​ 試場位置：本校晨曦樓3樓（詳如附件） 

3、​ 本次考試於考試日前「不」事先開放考場。初試當日預先開放時間：8：10～8：30

。8：30之後清場請所有考生至試場外等候。 

4、​ 考試鈴響前5分鐘開放進場，入座後請勿翻閱試卷，待鈴響開始作答。 

5、​ 考試鈴響完全結束後收卷，請一併交回答案卷與試題，並請留在原座位待監考

老師收卷後，始可離場。 

6、​ 請攜帶「准考證」及「國民身分證」（或含照片之健保卡、駕照、護照）入場應試。

未帶准考證及身分證雙證應考者，先准予考試，並於4月11日14:00前補證，未

能補件者，該科不予計分。 

7、​ 本校停車位有限，無法提供考生入校停車，若需停車可於凱旋路路邊公有停車

，敬請見諒。 

8、​ 試場規則： 

（1）​ 考試時間開始20分鐘後，不得進場應試，考試時間開始60分鐘後，始得繳

卷離場。強行入場或離場者，該科考試不予計分。 

（2）​ 各節考試開始前5分鐘打預備鈴，鈴響時即可入場。但入場後至考試開始



鈴響前，不得翻閱試題本或作答。考生於考試開始鈴響前，不得書寫、畫

記、翻閱試題本或作答，違者扣減其該科成績20分；經制止仍再犯者，該科

以零分計算。 

（3）​ 考生不得將試題紙、答案卷（卡）攜出場外，違者該科不予計分。 

（4）​ 答案卷以每人一份為限，不得要求增補。 

（5）​ 試題卷空白處可供作草稿之用。 

（6）​ 考生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具有行動通訊等載具入場應試，如智慧型手環

等。如經發現隨身攜帶、佩戴或置於抽屜、桌椅或裝置發出聲響，違者扣減

其該科成績10分。 

（7）​ 其餘試場規則，依國家考試規範辦理。 

9、​ 考生若佩戴口罩應試，請配合監試人員指示，暫時拉下或脫下口罩至可辨識程

度，經查驗身分後戴回。 

10、​ 為妥適提供最佳冷氣服務，學校訂有標準工作流程，並於試前進行冷氣檢測、

維修、電力負載申請等預備工作。但機器運轉偶有突發事件，若考試過程中發

生冷氣服務中斷時，監試人員會採取開窗或開電扇等措施因應，但考生應繼續

應考，且不得針對冷氣故障事由要求更換試場或加分，請考生諒解。 

11、​ 若仍有試務相關問題，請洽（07）7613875 轉 5100 教務處。 

 

高師大附中教師甄選委員會  

 



 
  
 
 

  

 


